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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浙六和法意（2024）第 1656 号 

 

致: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下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 （下称“《公司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下称 “《公司章程》”）的规定，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下称 “本所 ”）接受

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祥源文旅”或“公司”）的委托，指派叶永祥律

师、蒋贇律师参加祥源文旅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的合法性、有效性进行

了认真审查，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祥源文旅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本所

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祥源文旅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席了祥源文旅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祥源文

旅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经本所律师核查，祥源文旅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24 年 9 月 7 日在相关媒体和网站上进行了公告。 

根据祥源文旅公告的《浙江祥源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为： 

1、审议《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审议《关于选举王衡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2 审议《关于选举孙东洋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3 审议《关于选举徐中平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3 审议《关于选举蔡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审议《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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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审议《关于选举厉新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2.02 审议《关于选举曾辉祥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2.03 审议《关于选举李勤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3、审议《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3.01 审议《关于选举俞真祥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

参与度，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

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号)文件精神，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1、议案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二）根据会议通知，本次会议的相关情况为：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24 年 9 月 23 日下午 14:30，召开地点为浙江祥源文

旅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地址:杭州市密渡桥路 1 号白马大厦 12 楼）。网络投票

时间：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公告的召开时间、召开地点、

参加会议的方式及召开程序进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和相关事项均已在会

议通知中列明与披露，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及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根据会议通知，截止 2024 年 9

月 18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

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经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39 人，共计代表

股份 620,157,502 股，占祥源文旅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58.7671%。其中，出席

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1 人，代表股份 613,262,235 股，占祥源

文旅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58.113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8 人，代表股份

6,895,267 股，占祥源文旅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6534%。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共137人，代表股份9,167,187股，占祥源文旅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0.8687%。 

基于上述核查，本所律师认为，祥源文旅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



 

3 

 

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有权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审议、

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程序，采

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按《公司

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1.01 关于《关于选举王衡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得票 617,139,040 票，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32%；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990,805 票，同意股份数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9361%。 

1.02 关于《关于选举孙东洋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得票 617,098,881 票，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67%；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950,646 票，同意股份数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3631%。 

1.03 关于《关于选举徐中平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得票 617,102,607 票，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74%；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954,372 票，同意股份数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4163%。 

1.04 关于《关于选举蔡丰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得票 617,098,754 票，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67%；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950,519 票，同意股份数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3613%。 

（二）《关于选举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2.01 关于《关于选举厉新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得票 617,098,696 票，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67%；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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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950,461 票，同意股份数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3605%。 

2.02 关于《关于选举曾辉祥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得票 617,134,090 票，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124%；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985,855 票，同意股份数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8655%。 

2.03 关于《关于选举李勤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得票 617,066,716 票，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16%；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3,918,481 票，同意股份数占参与投票的

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9042%。 

（三）《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3.01 关于《关于选举俞真祥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的表决结果： 

得票 617,100,455 票，合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070%；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

结果。根据表决结果，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获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符合

《公司章程》规定的票数通过。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对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事项进

行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祥源文旅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肆份。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字盖章页） 




